西宁市自驾游奖励暂行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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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力将西宁打造成为丝绸之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自驾游始发地和目的地，持续打造“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品牌，吸引更多自驾游车队来宁旅游，促进和推动西宁自驾游产业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对具有合法资质从事汽车自驾游活动的企业及组织，加入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并符合相关条件的享受如下奖励政策：
一、奖励标准和条件
1. 从外省组织自驾游车队来宁或落地租车自驾游的单位，单次规模达到10辆车以上（含10辆），奖励组织方2万元；以10辆车为基数，车辆数每增加1辆，奖励增加2000元/辆。
2. 从外省组织自驾游车队来宁或落地租车自驾游的单位，单次规模达到30辆车以上（含30辆），奖励组织方8万元；以30辆车为基数，车辆数每增加1辆，奖励增加2500元/辆。
3. 从外省组织自驾游车队来宁或落地租车自驾游的单位，单次规模达到50辆车以上（含50辆），奖励组织方15万元；以50辆车为基数，车辆数每增加1辆，奖励增加3000元/辆。
4.对组织自驾游团队的单位，年度累计组织150辆（含150辆）以上，奖励5万元；车辆数每增加50辆，奖励增加1.5万元；年度累计组织300辆（含300辆）以上，奖励15万元，车辆数每增加50辆，奖励增加2万元；年度累计400辆（含400辆）以上，奖励20万元，车辆数每增加50辆，奖励增加2.5万元。
5.自驾团队须在西宁住宿一晚，同时参观游览西宁市2个以上A级收费景区。
6.同一批次团队(人员相同、车辆相同、时间相近)只能申请一次奖励。
7.每年10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期间组织游客来宁旅游奖励标准提高10%。
二、申请及审核流程	
[bookmark: _GoBack]1.企业自主申请加入联盟，需填写《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申请表》（附件一），提交企业资质材料，经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处审核合格后列为成员单位。
2.组织自驾团队来西宁从事自驾旅游的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成员单位，拟申请奖励的，须提前10天填写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团队信息备案表（附件二），并以邮件等形式提交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处审核并备案。
3.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处按照团队信息备案表，在自驾团队抵达西宁后，与西宁市旅游局共同派遣工作人员，在自驾团队及游客下榻酒店对车辆进行现场拍照确认及核实，并与组织方共同填写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成员单位奖励申请审核表（附件三），作为申请奖励凭据。
4.自驾行程结束后，组织单位还应提交申请奖励相关材料，由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处审核及存档。提交材料具体包括：宾馆入住登记表、宾馆发票（复印件）、景区门票（复印件）、租车发票（复印件）等;落地租车自驾还需提供加入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的租车企业出具的租车证明（包括租车协议、支付凭证、租车发票等复印件）。
5.非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成员和个人组织的团队，不在奖励范围。
6.对组织自驾游客来宁旅游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的单位或组织方，不予奖励。
三、奖励兑现
1.组织自驾活动的单位或组织，在活动开始10日前，向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处及市旅游局申报；在自驾行程结束后，应按照本奖励办法规定，及时向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处提交申请奖励所需资料。
2.自驾团队组织来宁开展自驾活动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申报审核流程，经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处及市旅游局审核通过后，在西宁旅游局官网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资金拨付流程立即兑现奖励。
3.市财政局根据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处及市旅游局奖励计划，拨付奖励资金。
4.对于虚报资料，套取奖励资金的，一律取消联盟成员资质，并追回奖励资金，同时，按相关法规处理。
5.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生效。
6.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西宁市旅游局。

